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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縣卓清國民小學校規 實施要點                   98.09.02校務會議修訂 

                                                   109.01.15校務會議修訂 

壹、前言 

從日常生活做起，藉由校規的訂定與實施，培養兒童良好行為、態度及習慣，養成自動自發 

、自重自治的守法精神，從潛移默化中變化學生氣質，以期達成「知行思」合一的教育目標。 

貳、內容 

一、 出勤： 

1. 每天準時排路隊上下學，不遲到、不早退。  

2. 上學時間：早上 7:30到校以便進行晨間打掃工作。為了安全，請勿過早到校。 

3. 請假：事假必須於事前向班級導師請假，病假可於當日以電話告知導師；未經請假無故不到

者記曠課；連續三日曠課者依規定提報中輟。 

4. 放學時間：全校統一放學，如有事情需離校，需由家長向班級導師請假。 

二、服裝儀容：  

1. 出門前要檢查服裝、梳整儀容。 

2. 到校上學必需穿著皮鞋或球鞋，不宜穿拖鞋。 

3. 服裝式樣應以簡單、整潔為原則，切勿奇裝異服；男女生不宜穿著過於裸露之服裝到校。 

三、行為規範： 

1. 交通安全： 

(1). 步行路隊應遵從交通規則，不可走馬路中間或獨自一人。 

(2). 上下學乘坐機車者必須佩戴安全帽、乘坐汽車者須繫安全帶。 

(3). 需騎乘自行車上下學者，須經家長同意並有安全之裝備。 

2. 校園安全 

(1). 不擅至樓頂、陽台等危險區域活動。 

(2). 不在車庫、廚房、車道附近遊戲或運動。 

(3). 不在校內走廊、樓梯間奔跑、追逐或喧嘩。 

(4). 遊戲時不作危險動作，並注意安全。 

(5). 放學之後應立刻回家，未經家長或老師許可不得逗留校園。 

(6). 遇到可疑人、事、物，須立即向校內人員通報。 

3. 校園生活規範： 

(1). 尊敬師長，友愛同學，並遵從老師的指導。 

(2). 遇到師長、客人能主動招呼問好。 

(3). 愛護學校各項器材設施，遵守使用規則；節約水電，響應環保；不塗污及破壞任何公物，

並負損害賠償責任。 

(4). 保持學校清潔，不亂丟垃圾、不邊走邊吃、不嚼口香糖。 

(5). 在校時間勿隨意離校，球不慎滾出校園，應通知老師處理。亦不可到校外購買東西。 

(6). 不在教室內或走廊拍球。 

(7). 未獲得許可，不得擅入校長室、教職員辦公室；並不可擅自使用辦公室電話。 

(8). 考試期間不得有作弊不誠實之行為。 

(9). 未經同意，不得擅自拿取學校公物或他人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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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得有說謊、偷竊、鬥毆、詐欺、恐嚇、勒索等不法行為。 

（11）不得攜帶危險物品、不良刊物到校。 

（12）按時繳交習作並帶齊該天上課的書籍。 

（13）不說粗言穢語，不吸煙，不飲酒，不可在公眾場所結黨群聚及造謠生事等。 

 (14) 電子煙屬未合法產品，為防制電子煙危害，禁止教職員工生攜帶及吸食。 

4. 校外生活規範： 

(1). 不得結伴或者單獨一人到河邊。 

(2). 不得在網路咖啡館或電動玩具場等禁止 18歲以下進入之場所逗留。 

(3). 不做有損校譽的事情，不參與非法活動與團體。 

四、教室規則： 

1. 上課鐘響，馬上進入教室，勿在外面逗留。 

2. 上課時：不得喧嘩、嬉戲；如欲往洗手間，須舉手先徵得老師許可。 

3.女生於上課時間上廁所，儘可能兩人結伴同行。 

4.上課時：不得在教室追逐、嬉戲、打球、拋擲物品。 

5.未經老師許可，不得擅自調換座位。 

6.未經老師許可，不得塗寫黑板。 

7.午間靜息時間，保持肅靜。 

8.因身體不適需至健康中心休息，必須由同學陪同前往並知會導師。 

9.教室門窗及教學設備，若有故障應即請修。 

10接聽電話應有禮貌，並主動問好。 

五、獎懲： 

1.學生舉止行為合乎上列規範，並有表現優異之事實者，依本校「榮譽制度」給予適當之獎勵。 

2.學生舉止行為違反上列規範者： 

(1). 初犯：口頭告誡，由班級導師或訓導人員予以輔導。（可視需要聯繫家長） 

(2). 再犯：先與家長聯繫溝通，由班導師或輔導老師予以個別輔導。 

(3). 情節重大或累犯或經輔導不聽勸者，由訓導組簽發「學生違規紀錄通知單」通知家長。 

叄、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修訂之。 


